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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08312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3
樓
承辦人：林麗珠
電話：02-23363566分機17
傳真：02-23363563
電子信箱：aa578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視字第11330562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徵件計畫1份 (31413787_1133056252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為辦理「臺北市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科學與創新教育實

施計畫—子計畫5：跨領域自主學習教師教學成果分享徵

件（國小SDGs跨領域自主學習的實踐）」，徵件時間延

後，鼓勵學校報名送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臺北市112—114學年度國中小學科學與創新教育實

施計畫」及北市教視字第1133044373號函續辦。

二、實施對象與辦理期程

(一)實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小可報名送件，每校限定送件2

件，每件以1位授課教師為原則（含課程共同設計者至多

2位）。

(二)送件時限：113年5月27日（週一）下午4時前。

三、報名送件方式

(一)鼓勵教師運用跨領域自主學習概念進行教學活動設計與

實際授課，各校經校內討論與甄選後，於113年5月27日

（週一）下午4時前，將「跨領域自主學習方案報名表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仁愛國小 1130423

*QUAA113600311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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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一）及「跨領域自主學習方案教學成果簡表」

（附件二）核章後，送景興國小聯絡箱083（收件人：學

務處楊韶鈞主任）。

(二)優選作品結果公布：113年6月3日（週一）下午4時於景

興國小校網首頁。

四、倘有疑義，請洽景興國小學務處楊韶鈞主任，電話：

（02）29329439分機720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

76


